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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8月15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 ）第一个锁定期于2025年6月9日届满，根

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等规定，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一）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

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3年10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所持有的700.00万股公司A股普通股票，已于2023年9

月28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受

让价格为6.30元/股，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票700.00万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1）。

（二）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20个月后分两期解锁，

具体如下：

第一个解锁期： 为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20个月后， 可累计解锁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股份数量为本持股计划所持标

的股票总数的50%；

第二个解锁期： 为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32个月后， 可累计解锁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股份数量为本持股计划所持标

的股票总数的100%。

本持股计划所取得的标的股票， 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5年6月9日届满。

二、本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本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包括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与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内容

本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权益将依据2024-202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分两期解锁分配至持有人，2024

年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如下：

解锁期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锁期

2024年归母净利润不低于35亿元； 或以2023年度公司完成的业务量为基数，2024年度

公司完成业务量的增长率不低于快递行业平均增长率。

注1：上述“归母净利润” 以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公司实施本次

及其他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产生的当期股份支付费用之影响后， 所实现的净利润为计算依

据。

注2：上述“行业平均增长率” ，是指以国家邮政局披露的2023年度快递行业实现的业务量为基数，

国家邮政局披露的2024年度快递行业业务量增长率。

若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解锁期业绩考核目标，则每期对应标的股票权益方可解锁。 若第一个解锁

期对应的标的股票未能解锁，则未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业绩考

核目标达成时解锁。 若本持股计划两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均未达成，则本持股计划持有的标的

股票权益均不得解锁，由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额与售出收益孰低值返还持

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

经公司确认， 以2023年度公司完成的业务量为基数，2024年度公司完成快递业务量增长率为

26.14%，高于快递行业平均增长率21.5%，满足公司层面2024年业绩考核要求。

2、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内容

若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达标，则本持股计划将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对个人进行绩效考核，依

据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持有人最终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数量，具体如下：

考核等级 A B C D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100% 80% 5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持有人个人解锁标的股票权益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锁标的股票权

益数量×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若持有人当年个人层面解锁比例未达到100%，则该部分不可解锁的持股计划份额由管理委员会收

回， 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回的本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与本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或参与

本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或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以出资金额与售出收益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

（如有）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鉴于本持股计划有3名持有人离职，管理委员会有权取消该持有人参与本持股计划的资格，并将其

持有的本持股计划权益强制收回，按照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值的原则返还个人；管理委员会可以将

收回的本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或参与本持股计划的持有

人；或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返还出资后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除上述情况，持股计划其余持有人无个人绩效等级为“B、C、D” 的情况，故对应个

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均为100%，当期可全部解锁。

综上，本持股计划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3人，可解锁股票数量为328.30万股，约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11%。

三、本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1、根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锁定期届满后，由管理委员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

权出售本持股计划所持股票，并在本持股计划相应解锁期所持股票出售完毕后，与本持股计划资金账户

中的其他现金资产一起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需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经持有人会议审议批准，亦

可对该分配方案进行更改。 因3名持有人离职而强制收回的未解锁部分43.40万股持股计划对应份额，公

司将在符合持股计划要求的情况下进行转让或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返还对应出资后的剩余资金（如

有）归属于公司。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相关主体必须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

股票的规定，各方均不得利用本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证券欺诈行为。

上述敏感期是指：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五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

事项。

在本持股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上述敏感期应当符合修改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本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一）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4个月，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

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

止。

3、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持股计划份额持

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

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本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本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

止。

3、若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且本持股计划资

产依照本持股计划规定清算、分配完毕的，本持股计划即可终止。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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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合计

约为17,931.42万元，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6.84%。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

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收到应诉

通知书/传

票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5/5

宿迁聚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岭南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泗阳县水利

局、泗阳县水投环境有限公司、北

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水

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岭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1,541.06 收到起诉状

2 2025/5

江苏明泽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泗洪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4,517.49 收到起诉状

3 2025/5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水

县金滩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合同纠纷 8,475.32

收到受理通

知书

注：1.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40件，合计3,397.56万元，均为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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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收到仲裁通知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37,637.91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

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仲裁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第一被申请人” ）近日收到了东莞仲裁委员会的《仲

裁通知书》，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银行” 或“申请

人” ）向东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现将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东莞仲裁委员会

（二）受理地点：广东省东莞市

（三）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被申请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珠海市岭南金控投资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

人）、尹洪卫（第三被申请人）、古钰瑭（第四被申请人）

（四）仲裁请求

1、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立即偿还申请人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349100000元及利息、罚

息、 复利 （暂计算至2025年04月30日， 尚欠利息27279063.41元、 罚息0元及复利0元， 以上金额合计

376379063.41元。 后续利息按固定年利率7.5%计收，罚息、复利按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2、裁决申请人对以下质押物享有质押权，并对其折价拍卖款及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一被申请人提

供的《八角河公园合同》、《安徽界首两湾国家湿地公园景观工程（二期）施工合同》、《佛山一环高速化改造

（桂城段）景观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总承包合同》、《凌云“泗水缤纷”田园综合体-澄碧河“泗

城古镇-浩坤湖”滨河景观基础配套服务设施、水环境治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合同》，《北碚

区梁滩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示范区沿黄大道

两侧综合治理项目》共6份合同项下现在及未来的全部应收账款以及第二被申请人持有的东莞民营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5%股权。

3、裁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第四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裁决各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等）。

（五）仲裁理由

2023年7月6日，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分別于2023

年7月13日、2023年12月11日、2023年12月11日签订四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由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

人发放一笔49500000元和三笔100000000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本金合计349500000元。 以上四笔贷款均为一

年期，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7.5%，还款方式为按频率付息，一次还本。 未按时足额偿还本金的，自逾期之日

起对逾期金额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加收50%罚息；被宣告提前到期的，对未归还的全部贷

款本息按照《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加收50%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日计

收复利。

2024年7月16日，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补充协议》和四份《展期协议》，约定变

更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并将前述四笔流动资金贷款展期至2025年7月12日。

2025年1月17日，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签订《〈展期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为仲

裁，且贷款展期到期日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剩余利息。

为担保前述债务，第一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以《八角河公园合同》、《安徽界

首两湾国家湿地公园景观工程（二期）施工合同》、《佛山一环高速化改造（桂城段）景观提升工程设计一施

工总承包（EPC）总承包合同》、《凌云“泗水缤纷” 田园综合体-澄碧河“泗城古镇-浩坤湖” 滨河景观基础

配套服务设施、水环境治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合同》、《北碚区梁滩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示范区沿黄大道两侧综合治理项目》共6份

合同项下现在及未来的全部应收账款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第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

同》，以其持有的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股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为担保前述债务，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第四被申请人分别与申请人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现根据第一被申请人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并出现诉讼或仲裁案件，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相关条

款，申请人主张贷款提前到期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并要求支付相关费用，金额合计376379063.41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华兴银行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及出现了诉讼或仲裁案件，对公司提起仲裁申请致使贷

款合同提前到期，公司正积极与申请人沟通，争取就上述事项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仲裁通知书》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301000� � � � � � �证券简称：肇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6月3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本

次会议于2025年6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线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

事7人（其中董事邵雄辉先生、颜爱民先生、刘浩先生、刘益灯先生、石松佳子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邵雄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应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了任职资格审

查，并征询提名人和被提名人意见后，提名邵雄辉、孙乐宜、石松佳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不含职工代表董事，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自股

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3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就任前，原非独立董事

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1、同意邵雄辉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孙乐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同意石松佳子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应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

并征询提名人和被提名人意见后，提名刘益灯、熊勇清、阴慧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为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3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任前，原独立

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1、同意刘益灯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熊勇清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同意阴慧芳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依据公司所在行业及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制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关联董事邵雄辉、肖俊、孙乐宜、石松佳子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依据公司所在行业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制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关联董事刘益灯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依据公司所在行业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关联董事邵雄辉、肖俊、孙乐宜、石松佳子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同时《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亦作出

相应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司章程（2025年6月）》。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和

更新情况，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股东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和

更新情况，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六项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和

更新情况，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5年6月）》《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2025年6月）》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5年6月）》《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5年6月）》《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6月）》《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25年6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四项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和更新情况，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境外投资管理制

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相应的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2025年6月）》《境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6月）》《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2025年6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6月）》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提议于2025年6月26日下午15时00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上海肇民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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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为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爱力克” ）拟认购本次

发行的全部股票。

●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良志持有拉萨爱力克100%股权，谢良志与其配偶、一致行动人李翰园共同持有拉萨

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良昊园” ）100%股权，拉萨良昊园为谢良志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

变动前，拉萨爱力克直接持有公司271,212,7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0.90%；拉萨良昊园直接持有公司20,

006,01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9%；谢良志直接持有公司17,055,3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3%；谢良志

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69.22%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假设按照发行数量上限25,000,000股计算，不考虑其他股份变动影响因素，不考

虑其他因素影响，拉萨爱力克将直接持有公司296,212,7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98%；拉萨良昊园、谢良志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谢良志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333,274,1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0.86%。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述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 本次权益变动以《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条件达成作为实施要件，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

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审批通过的方案为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拉萨爱力克

企业名称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姜志

注册资本 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6EL7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11日

经营期限 2016年3月11日至2066年3月10日

股东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良志持有拉萨爱力克100%股权

通讯地址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05房004号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

纪业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

企业管理策划；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商务信息

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生物技术开发、转让（以上均不含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拉萨良昊园

企业名称 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姜志

注册资本 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713X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23日

经营期限 2016年3月23日至2066年3月22日

股东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良志持有拉萨良昊园10%股权，其配偶、一致行动人李翰园持

有拉萨良昊园90%股权

通讯地址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12房007号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企业管理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生

物技术开发、转让（以上均不含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谢良志

姓名 谢良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31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永久居留

权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年6月5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签署了《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该协议，拉萨爱力克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

行的A股股票，认购价格为36.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拉萨爱力克拟认购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0,000.00万元（含本数），拟认购数量不超过25,000,000股（含本数）。

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25,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全部由拉萨爱力克认购。 本

次发行完成后，拉萨爱力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6,212,760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62.98%，仍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拉萨良昊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6,015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4.25%；谢良志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17,055,375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3.63%。本次发行完成后，谢良志与其一致行动人以直接及间接方式

合计控制公司333,274,150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70.86%，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导致的权益变动前后，拉萨爱力克、拉萨良昊园、谢良志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直接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拉萨爱力克 271,212,760 60.90 296,212,760 62.98

拉萨良昊园 20,006,015 4.49 20,006,015 4.25

谢良志 17,055,375 3.83 17,055,375 3.63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以《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条件达成作为实施要件，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核

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并以前述监管机构最终审批通过的方案为准，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

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谢良志及其一致行动人拉萨爱力克、

拉萨良昊园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神州细胞

股票代码：688520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05房004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12房007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谢良志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31号院

股权变动性质：因信息披露义务人1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持股数量增加（本次取得上市公

司发行的新股尚需取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

签署日期：2025年6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

份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

同意注册的决定。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神州细胞、上市公司 指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1）或/及拉萨良昊

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2）或/及谢良志（信息披露

义务人3）

拉萨爱力克 指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拉萨良昊园 指 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股份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企业名称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姜志

注册资本 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6EL7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6-03-11至2066-03-10

股东情况 谢良志持有拉萨爱力克100%股权

通讯地址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05房004号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

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企业管理策

划；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生物技术开发、转让（以上均不含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企业名称 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姜志

注册资本 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713X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16-03-23至2066-03-22

股东情况 谢良志持有拉萨良昊园10%股权，李翰园持有拉萨良昊园90%股权

通讯地址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7号A座712房007号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企业管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生物技术开发、转

让（以上均不含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3：

姓名 谢良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102031966********

通讯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31号院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

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拉萨爱力克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居住地 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姜志 女 中国 北京市大兴区

执行董事、总经

理

否

胡越秋 女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 监事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拉萨良昊园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居住地 职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姜志 女 中国 北京市大兴区

执行董事、总经

理

否

胡越秋 女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 监事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拉萨爱力克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拥有权益比例

1 301047.SZ 义翘神州 53.5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拉萨良昊园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谢良志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拥有权益比例

1 301047.SZ 义翘神州 55.81%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本次权益增加的目的如下：

本次发行对象暨信息披露义务人拉萨爱力克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为支持上市公司拓展公司现有业

务，特参与认购上市公司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拉萨爱力克与上市公司签署了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在本次发行完毕后，拉萨爱力克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

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拉萨爱力克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出具承诺，自定价基准日起至神州细胞本次发行完成（即自本次

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后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减持神州细胞股份，也不存在减持神州细胞股份的计

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拉萨爱力克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未制定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拉萨爱力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拉萨爱力克，实际控制人为谢良志。 谢良志直接持有发行人17,055,375股

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83%； 通过拉萨爱力克间接持有发行人271,212,760股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60.90%；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拉萨良昊园控制发行人20,006,015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4.49%。 谢良志与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发行人69.22%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按照本次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25,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全部由拉萨爱力克认购。 本

次发行完成后，拉萨爱力克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96,212,760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62.98%，仍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拉萨良昊园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0,006,015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4.25%；谢良

志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7,055,375股，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3.63%。本次发行完成后，谢良志与其一

致行动人以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333,274,150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70.86%，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1、2025年6月5日，神州细胞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与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2025年6月5日，神州细胞与拉萨爱力克签署《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方可

实施。 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交易协议有关情况

2025年6月5日，上市公司与拉萨爱力克签署了《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1）合同主体

甲方：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乙方：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签订时间：2025年6月5日

2、认购情况

（1）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2）认购价格：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乙方认购价格为36.00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价格将

按以下办法作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认购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认购价格

为P1，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3）认购数量：乙方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90,000.00万元（含本数），认购数量为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

确定，即认购数量不超过25,000,000股（含本数）。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

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数为实际认购金额除以认购价格，对认购股份数量不足1股的尾数作舍去处理。

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变化或调减的， 则乙方的认购金额

及认购数量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减。

（4）限售期：乙方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乙方取得的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因甲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乙方基于本次发行取得的甲方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方要求就标的股票出具相关锁

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5）支付方式：乙方应按照甲方发出的《缴款通知书》约定的支付时间及要求，将本次发行的认购对价以现金

方式汇入甲方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本次发行验资完毕后，上述全部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

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第三章以及第九章自本协议经甲、乙双方适当签署之日起生效。

（2） 本协议除第三章及第九章外的条款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生效 （以下事项完成日较晚的日期为生效

日）：

1）本协议已经甲、乙双方适当签署；

2）甲方董事会、股东会批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及本协议；

3）本次发行及认购等相关事项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

（2）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3）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发行事宜如未获得1）甲方董事会通过；或/和2）甲方股东会通过；或/和3）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如需）的注册、审核及/豁免；或/和4）甲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为本次发行已不能达到发行目的，而主动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或

终止发行，且前述撤回申请材料或终止发行得到乙方的书面同意，不构成任何一方违约，由此，甲方和乙方为本次

发行而各自发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

第四节 前 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最近六个月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神州细胞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与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

股份认购协议》；

5、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1：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刘姜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刘姜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3：谢良志

签名：

谢良志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股票简称 神州细胞 股票代码 688520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1.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谢良志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1.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

一路7号A座705房004号

2.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

岗东一路7号A座712房007号

3.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

七街31号院（通讯地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继承 □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

□

□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拉萨爱力克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71,212,76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90%；拉萨良

昊园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0,006,01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49%；谢良志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7,055,

37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83%；谢良志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69.22%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拉萨爱力克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96,212,76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2.98%，仍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拉萨良昊园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0,006,01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25%；谢良志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17,055,37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63%。 本次发行完成后，谢良志与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控制上市公司333,274,15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70.8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需要取得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方可实

施。 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1：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刘姜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刘姜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3：谢良志

签名：

谢良志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5-04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

hk）刊发了周年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

股

226 1,053,048,683 34.6504 3,917 188,190,869 6.1924 4,143 1,241,239,552 40.8428

H

股

23 631,531,048 20.7804 - - - 23 631,531,048 20.7804

总

体

249 1,684,579,731 55.4308 3,917 188,190,869 6.1924 4,166 1,872,770,600 61.6232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证券

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4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6,696,272 99.6340 3,159,892 1,383,3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0,145,881 98.1972 8,082,436 3,302,731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56,842,153 99.1495 11,242,328 4,686,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541,464 99.8632 38,700 1,659,3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7,372,673 99.3415 735,644 3,422,731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6,914,137 99.6873 774,344 5,082,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821,564 99.8858 114,600 1,303,3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6,328,811 99.1763 1,899,506 3,302,731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6,150,375 99.6465 2,014,106 4,606,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407,864 99.8524 37,100 1,794,5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5,804,245 99.0932 2,425,472 3,301,331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5,212,109 99.5964 2,462,572 5,095,9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715,564 99.8772 60,500 1,463,4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9,660,395 99.7038 47,121 1,823,532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9,375,959 99.8187 107,621 3,287,020

A股中小投资

者

220,954,064 219,430,076 99.3103 60,500 1,463,4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275,976 99.8418 46,700 1,916,876

H股股东 631,531,048 629,320,808 99.6500 45,012 2,165,228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8,596,784 99.7771 91,712 4,082,10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8,394,171 99.7708 1,075,193 1,770,1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00,386,953 95.0685 27,622,311 3,521,784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38,781,124 98.1851 28,697,504 5,291,972

A股中小投资

者

220,954,064 218,108,683 98.7122 1,075,193 1,770,18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176,765,397 94.8057 62,039,722 2,434,433

H股股东 631,531,048 144,708,579 22.9139 441,286,574 45,535,895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321,473,976 70.5625 503,326,296 47,970,328

A股中小投资

者

220,954,064 156,479,909 70.8201 62,039,722 2,434,43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752,600,319 750,918,531 99.7765 41,900 1,639,8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9,324,148 99.6505 377,612 1,829,288

全体股东 1,384,131,367 1,380,242,679 99.7191 419,512 3,469,176

A股中小投资

者

220,954,064 219,272,276 99.2389 41,900 1,639,8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融

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 已按规定回

避表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 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杨冬生先生在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已按规定回避

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盛新锂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邑文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168,240,109 94.1188 71,634,855 1,364,588

H股股东 631,531,048 165,516,058 26.2087 462,293,228 3,721,762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333,756,167 71.2183 533,928,083 5,086,35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167,810,209 94.0842 71,786,155 1,643,188

H股股东 631,531,048 165,403,681 26.1909 462,411,405 3,715,962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333,213,890 71.1894 534,197,560 5,359,15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239,418,654 99.8533 124,410 1,696,4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9,236,425 99.6367 457,790 1,836,833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868,655,079 99.7802 582,200 3,533,32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3.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241,239,552 1,188,490,299 95.7503 51,067,765 1,681,488

H股股东 631,531,048 230,821,787 36.5496 398,906,504 1,802,757

全体股东 1,872,770,600 1,419,312,086 75.7868 449,974,269 3,484,24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220,954,064 217,442,096 98.4105 2,106,980 1,404,988

H股股东 631,531,048 624,820,478 98.9374 3,402,338 3,308,232

全体股东 852,485,112 842,262,574 98.8009 5,509,318 4,713,22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朱爱云女士、李柯女士、何志奇先生、何龙先生、罗

红斌先生、周亚琳女士、杨冬生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士、李黔先生在公司

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 已按规定回

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